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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体器官移植的法律问题研究

◆靳沛川

(华北理工大学, 河北 唐山０６３２１０)

【摘要】器官移植作为一项复杂难度大的手术,在现代医学技术的支持下,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并成为治疗某些严

重疾病的有效手段.器官移植作为当下的热门话题,其发展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我国目前作为器官移植第

二大国,相关技术已经到达世界先进水平,同时,也滋生了一些风险与限制.２００７年,国务院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

例»,对器官捐献和移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法律规制,但这些法律规定由于立法时间及时代发展,已经无法满足目前的

现实要求,需要尽早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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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体器官移植概述

(一)人体器官移植的含义

人体器官移植是指摘取人体器官捐献人具有特定功能的

心脏、肺脏、肝脏、肾脏或者胰腺等器官的全部或者部分，

将其植入接受人身体，以代替其病损器官的过程。 一般是

将结构完整的移植器官，以及血管支、其他功能性管道，完

好无损地从供体取出后放入患者体内，与患者的血管神经吻

合后进行缝合，以保证移植器官的活力。

(二)人体器官捐献

我国人体器官移植的供体来源就是器官捐献，人体器官

捐献分为两类：一是遗体器官的捐献，指的是在个人死亡

后，将自己的身体器官用于捐献给有需要的病人或者用于科

研事业。 在我国，遗体器官的捐献已经成为器官移植最重

要也是最广泛的来源。 二是亲属间进行的活体器官捐献，

即从一个健康的亲属身上取出一部分器官，移植到需要治疗

的患者身上。 通常情况下，亲属间的血缘关系越密切，器

官移植的成功率也就越高，亲属间的活体器官捐献在医学领

域已经得到广泛应用。

就过程而言，活体器官捐献与遗体器官捐献不同，活体

器官捐献对捐献者也有一定的风险和影响，因此活体器官捐

献时，医生会对捐赠者的身体进行评估，并提供相应的检查

和护理。 就效果而言，亲属间的活体器官捐献效果要高于

遗体器官捐献，不仅可以减少保存成本的损耗，减少等待时

间，而且还可提高器官移植的成功率，缩短治疗周期，更好

地适应患者身体情况。 但据统计，活体器官的捐献仅占３％
的比例，远低于遗体器官捐献。

(三)人体器官移植现状

世界上最早的人体器官移植发生在１９５４年的美国波士

顿，约瑟夫·默里医生成功完成了世界上首次器官移植手

术，作为器官移植手术成功的第一例，其开创了人体器官移

植的先河，推动了世界医学领域的进步。 根据世界卫生组

织最近的数据：全球每年约有１６万例器官移植手术，其中

肾脏移植最为常见；目前全球有超过１２０个国家开展器官移

植手术；美国作为全球器官移植数量最多的国家，每年进行

约３万例器官移植手术；目前全球仍有数百万人在等待合适

的器官捐献。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器官移植引入我国，但由于当时的社

会环境导致当时并未在我国引起太大的反响。 根据我国器

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的数据：２０１５年起，我国器官捐献与

移植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年器官移植量逐年增加；２０１９年，

我国器官捐献数量达到了５５７６例，器官移植数量达到了

２１６１２例；我国肝脏移植、肾脏移植、心脏移植、肺移植、

胰腺移植等多个器官的移植手术已经得到广泛开展，其中肝

脏移植数量最多；我国的器官捐献率逐年提高，２０１９年达

到了每百万人口３．９６例，但仍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目前

仍有大量患者在等待合适的器官捐献。

为规范人体器官移植的程序和管理，２００７年国务院颁

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该条例规范了器官移植的行为和

程序，为器官移植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保障和帮助；规定了器

官捐献和移植的管理机构、责任和程序等方面的规定，加强

了器官捐献和移植的监督和管理；规定了器官捐献者和受移

植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了器官捐献者和受移植者的合法权

益；通过对器官移植各事项的规定，促进了其创新与发展。

２００９年原卫生部制定《关于规范活体人体器官移植的若干

规定》，对活体器官捐献者与受移植者的亲属关系严格进行

界定。 ２０１１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

将器官犯罪写入《刑法》中。 ２０１３年《人体捐献器官获取

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出台，该规定是在《人体器官移植

条例》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了器官捐献和移植的程

序和管理。 ２０２０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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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器官捐献及活体器官捐献做出了明确规定。

综上所述，我国如今的器官移植领域虽然已有多项法律

规定，仍存在一定局限性。

二、我国人体器官移植存在的问题

(一)未确立“脑死亡”判定标准

我国目前器官的供需比约为１∶３０，远低于世界平均水

平。 我国人口基数庞大，虽每年的捐献人数不断增长，但

仍无法填补庞大的器官需求缺口。 器官移植的来源绝大多

数要依靠遗体器官捐献，而遗体器官捐献的前提是供体已经

死亡，我国医学上对于人体死亡的判定标准与国际通用的有

所不同。 全世界现阶段遗体器官捐献临床操作实行的是三

种死亡判定标准，即脑死亡，心脏死亡和脑—心双死亡。

国际上将“脑死亡”通用为人体死亡的判定标准，即“脑死

亡”就等于机体整体死亡，这种判定可以帮助医生确定是否

可以将其器官用于移植手术，以拯救其他需要移植器官的患

者的生命。 我国对于人体的死亡标准大多数采用的还是

“心脏死亡”，即不仅需要脑死亡，还需要心脏死亡才能判

定人体整体死亡，这就导致在实践中，经过专家确立供体已

经脑死亡后，医务人员还需要等待其心脏死亡才可采摘器

官，使得很多器官被采摘下时就已经由于缺少活力或其他原

因而无法与受移植者进行良好的适配，尤其对心脏移植的影

响更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

(二)对器官捐献者的资格限定严格

根据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及相关规定表明，器官

捐献者要年满１８周岁，且要经过其父母、配偶和成年子女

共同的书面同意才可捐献。 据《民法典》规定，十六周岁

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

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而《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规定

却要求年满十八周岁以上，无疑会让这类十六周岁的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人无法捐献器官。 而《条例》的后半款在实际

中实施起来会产生很多困难，很可能因为家庭矛盾、两地分

居和传统观念的影响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导致志愿者无法

捐献自己的器官。

此外，在２０１５年之前，我国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为死

刑犯器官的捐献，但因为该做法遭受国际舆论的谴责，至

２０１５年，我国停止利用死刑犯器官，使得器官移植来源

减少。

(三)器官捐献激励补偿机制尚不完善

器官捐献的激励补偿机制是指通过给予捐献者一定的经

济或其他方面的激励，以增加器官捐献的数量和提高质量。

我国对于器官捐献贯彻自愿无偿的理念，激励补偿机制主要

表现为少量的物质奖励，与捐献者所受到的牺牲不对等。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美国和加拿大，激励补偿机制被广泛

采用。 他们采用了不同的激励补偿机制，如给予捐献者一

定的经济奖励、税收减免、医疗保险等，奖励内容丰富。

我国还有所不同的是公民的思想，受我国实际情况的影响，

传统思想深入人心，器官捐献数量稀少有一定原因是受传统

观念的影响。 器官捐献在我国传统观念中一直是一个敏感

和复杂的话题，在我国的文化中，尊重死者和尊重身体是非

常重要的价值观。 因此，许多人认为器官捐献是对死者尊

严的侵犯。 所以目前我国急需加强主管部门和社会组织对

器官捐献的宣传和普及，完善精神层面上的激励补偿机制，

提高公众对器官捐献的认识和接受度。

(四)活体器官交易惩治力度不足

我国虽在《刑法》中规定“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

罪”，但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非法器官交易仍然层出不

穷，严重影响供体的生命安全和我国社会秩序。 我国器官

短缺现象无法在短时间内改善，致使一些经济条件好的受移

植者可以更容易得到器官，丧失了公平性。 更有甚者会开

出高价寻找器官，让一些不法分子嗅到商机，做起了器官生

意。 相对而言，有些人无法获得公平的治疗机会。 更有部

分人会把这种非法交易当作经济来源，非法出卖自己的器官

以得到经济收益。 我国目前对这类犯罪的打击力度不足，

虽说有些其他罪名可以运用在非法器官交易行为中，但并不

能完整保护器官捐献与移植犯罪所侵犯的法益对象，需要更

加完善的法律去规制。

三、完善我国人体器官移植的建议

(一)立法确立脑死亡标准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前，心脏死亡一直为宣告死亡的通用

标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医学得到了进步，心脏死亡的弊

端渐渐显露，如在一些心脏停搏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心肺复

苏等方法来恢复运行。 此后，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

将脑死亡作为判定死亡的标准。 确立脑死亡标准对器官移

植领域带来的好处有多种：可以扩大器官捐献来源，提高移

植成功率，拯救更多生命；可以提高器官质量，减少移植后

的并发症和器官排斥反应的风险；可以缩短等待时间，使需

要移植器官的患者尽早得到治疗，提高生存率。 可见，尽

早通过立法确立脑死亡标准，可以尽早促进我国器官移植领

域医疗技术的发展，提高医疗水平和医疗质量。

(二)放宽器官捐献者资格

我国器官移植供需比的不均衡，在于供体缺少，想要增

加供体的数量，可以适当放宽器官捐献者的资格。 这里笔

者有三点建议：第一，允许１６周岁以上的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人捐献器官，这是对《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里对器官捐献

者年龄资格的改变。 上文提到，这个资格限定与《民法

典》相违背，只要是年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可以以自己

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就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 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就有权利对自己的身体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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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有权决定是否捐献自己的器官。 第二，将《人体器官

移植条例》里的父母、配偶和成年子女共同书面同意取消，

这款法条在实际生活中会受到多种阻碍。 器官捐献者作为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处理自己的

器官，不受他人的干涉与妨碍，不需征求他人同意。 第

三，允许死刑犯捐献器官，死刑犯虽被剥夺了自由权和生存

权，但在器官捐献上，死刑犯仍有自主决定是否捐献器官的

权利，其权利应和其他公民是平等的，不应将其排除在外。

允许死刑犯捐献器官，不仅可以增加供体范围和数量，还可

在一定程度上带动社会形成良好风气。

(三)完善器官捐献的激励补偿机制

器官捐献的激励补偿机制在国际上被广泛适用，完善的

激励补偿机制可以激发公众的积极性，提高器官捐献率。

我国对于器官捐献的激励补偿机制，可以从物质奖励和精神

奖励两方面进行：物质奖励上，可以借鉴美国和加拿大，对

器官捐献者及其家属提供经济补偿、医疗保障和教育机会

等，解决后顾之忧。 精神奖励上，要从多方面入手，首先，

需要加强宣传和教育，通过广泛的宣传和教育活动，提高公

众对器官捐献的认识和意识，破除传统思想的束缚，增加捐

献者的数量；其次，可以在医院里安排专门的心理医生岗

位，很多捐献者及其家属在捐献器官时都会产生心理压力，

这时通过心理疏导就可以缓解其压力；最后，在经过捐献者

同意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公开表彰等方式对捐献者进行精神

上的鼓励，为大众树立榜样，增强社会认同感。

(四)加大活体器官交易的惩戒力度

针对活体器官交易，要加大执法力度，通过提升警方和

执法机构的培训水平，加大打击力度，增强执法行动的频率

和规模，打击活体器官交易的各个环节；要加强国际合作，

特别是源头国和目的地国的合作，共同打击跨国活体器官交

易；要增加相关监督管理机构的人员数量和专业能力，改进

监督管理制度，加强对医疗机构、医生等相关从业人员的监

督和审查。

活体器官交易是一条庞大的犯罪产业链，针对这种行

为，不仅要加强执法、国际合作和监督管理，还需制定更严

厉的法律制度。 我国现今《刑法》中仅有“组织他人出卖

人体器官罪”一个专项罪名，如其他“非法行医罪”“故意

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等罪名虽可以适用，但并不足以完

整保护器官捐献与移植犯罪所侵犯的法益对象，并不足以满

足当前刑事司法实践中应对器官捐献和移植相关刑事犯罪的

现实需要。 应在《刑法》中明确活体器官交易的定义，并

考虑在“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罪”的基础上增设配套罪

名，如“非法摘取、盗取人体器官罪”“非法买卖人体器官

罪”“帮助他人买卖人体器官罪”“走私人体器官罪”等罪

名，完善活体器官交易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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